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2011司法考试真题专项精解必携�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2011司法考试真题专项精解必携本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9322963

10位ISBN编号：7509322960

出版时间：2010-11

出版时间：中国法制出版社

作者：飞跃思考辅导中心 编

页数：28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2011司法考试真题专项精解必携�>>

内容概要

　　复习司考，没有什么比真题更重要！
解题思路源于真题，解题方法得益于真题，成功飞跃在于多练真题！
统计表明每年司法考试重复考点多达80％，跟着本丛书提供的方法有效训练真题，明确复习重点，提
升考试成功率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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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经济法
　一、竞争法
　二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
　三、银行业法
　四、财税法
　五、劳动法
　六、土地法与房地产法
　七、环境保护法
国际法
　一、国际法导论
　二、国际法主体
　三、国际法律责任
　四、国际法上空间的划分
　五、国际法上的个人
　六、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法
　七、条约法
　八、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
　九、战争法
国际私法
　一、国际私法的概述
　二、国际私法的主体
　三、法律冲突、冲突规范和准据法
　四、适用冲突规范的制度
　⋯⋯
国际经济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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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5.根据《反不不当竞争法》第5条的规定：“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，损害竞争
对手：（一）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；（二）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、包装、装潢，或者使用与
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、包装、装潢，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，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；
（三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，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；（四）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
认证标志、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，伪造产地，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。
”因此，混淆行为有以上四种不同的表现。
关于A，甲厂在其产品说明书中作夸大其词的不实说明，是虚假宣传的表现之一，并不是混淆行为。
因此A项不选。
关于B，乙厂的矿泉水使用“清凉”商标，构成了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，引入误认为是他人的商
品，构成了混淆行为，因此B项正确。
关于C，构成不正当的有奖销售行为，并不构成混淆行为。
关于D，是正当的竞争行为，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，当然也就构不成混淆行为。
6.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8条规定，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。
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，以行贿论处；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，
以受贿论处。
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，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，可以给中间人佣金。
经营者给对方折扣、给中间人佣金的，必须如实入账。
接受折扣、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账。
本题中，经营者是A公司而非王某，A公司作为经营者，其是按2000元的价格销售健身器材且已经依法
入账。
而王某给予B公司50元补贴的行为是其对自己财产权的合法处分行为和正当的竞争手段，因此并不构
成不正当竞争。
故应选D。
7.（1）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8条第1款规定：“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
者购买商品。
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，以行贿论处；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，
以受贿论处。
”第9条第1款规定：“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，对商品的质量、制作成分、性能、用途、
生产者、有效期限、产地等作引入误解的虚假宣传。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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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2011司法考试九年真题专项精解必携本:经济法·国际法(飞跃版)》：因为专业 所以卓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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